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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9283.htm 为规范南昌海关进出

口货物的申报行为，统一进出口报关单填报要求，保证报关

单数据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海关总署2004年

第34号公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

规定》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我关制定了《南昌海关规范

申报进口商品目录（一）》（见附件，以下简称《商品目录

》），现予公布，有关进出口商品申报规范问题公告如下： 

一、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在向海关申

请办理货物通关手续时，应当依法如实申报，并对申报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规范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在向海关申

报时，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栏目应按以下规定填报： （一）

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栏目分两行填报及打印，第一行打印进

出口货物规范的中文商品名称，第二行打印规格型号，必要

时可加注原文。 （二）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应据实填报，并

与所提供的商业发票相符。 （三）商品名称应当规范、明确

，规格型号应当详细、具体，以能满足海关归类、审价及许

可证件管理要求为准。具体内容包括：品名、牌名、规格、

型号、成份、含量、等级、用途、功能等。如进出口商品无

“规范申报要求”中的项目，申报时应注明“无牌名”或“

无型号”等。 （四）规范申报要求可与商品名称结合申报。

如：“挖掘机”的规范申报要求为：“根据税则分类申报种



类和工作方式（如轮胎式、履带式，上部结构可转360 度的等

）”，申报时可将商品名称与规范申报要求结合起来申报为

“**品牌可转360度的履带式挖掘机”。如为旧挖掘机还应申

报出厂年份，在境外已使用年限，进口后尚可使用年限等。 

（五）对于进口列入《公式定价进口货物常见商品名单》符

合海关总署2006年11号公告有关管理规定的进口货物的申报

，应该按照公告内容进行填报。否则，则按下列要求申报：

1、铜、铁矿砂及其精矿等商品应申报主要金属的品位、用途

，状态等。 企业向海关申报时，如进口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

尚未确定，企业应以书面形式向海关说明情况，提交有关单

证并随附合同、发票等相关报关单据；在确定货物的实际成

交价格后，企业应向海关提交有关单证并随附最终发票和具

有资质的发证机关出具的重量、品质证明进行补充申报（二

次报关）。原则上补充申报企业应在进口货物实际成交价格

确定后的7日内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的时间一般不应超过企

业申报之日起的3个月，特殊情况下，经海关批准可以适当延

期。 2、化工产品应申报中英文品名，成份和用途。 3、材料

性商品应申报成份和用途。 4、机电仪器产品应申报牌名、

规格、型号和功能（用途）。 5、机器零件应申报材料构成

和用途。 上述未列名的其他商品，应至少填报牌名、规格、

型号、成份、含量、等级、用途、功能等内容中的一项。 三

、凡列入《商品目录》的一般贸易进口商品，各报关单位、

预录入单位应严格按《商品目录》中的“规范申报要求”填

制报关单，未按“规范申报要求”填制的报关单（合并归类

商品除外），海关将不接受申报。 四、为保证加工贸易进口

料件申报时符合报关单填制规范要求，料件备案时应按前条



规定申报商品名称与规格型号。在公告下发前已备案的加工

贸易手册申报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的仍按原规定办理

。 照章征税的减免税货物比照前款办理。 五、加工贸易边角

料和副产品内销，边角料复出口，申报时填报其报验状态的

名称和规格型号。属边角料、副产品、残次品、受灾保税货

物且按规定需加以说明的，应在有关栏目中填注规定的字样

。 六、我关将根据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情况随时对《商品目录

》进行调整并公告。 七、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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